
B008

2011年12月1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以传

真、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有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共筹得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４１

，

００４．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

，

８０４．０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完成，实际投资总金额为

３５

，

０７０．５６

万元。 截至目前，尚余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含利息收入

１

，

０９６．９０

万元）。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已经全部实施完毕，

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给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含利息收入

１

，

０９６．９０

万元）转为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全聚

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２９

号公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与银行签订新一期贷款授信额度，包括：

（

１

）公司拟从中国民生银行申请

２．５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

２

）公司拟从中国银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

３

）公司拟从中国建设银行申请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

４

）公司拟从北京银行申请

１．５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拟从上述四家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共计

６

亿元，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其中产品和服务交易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因本年度公司向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下属企业的月饼销售增长，使得产品和服务交易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出原先预计金额，实际发

生金额达到

１４１４．８７

万元，已超出本年全年预计数。 本次调整预计金额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３１００

万元，其中产品和服务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１６００

万元。 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原预计金额 现预计金额

产品和服务交易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房屋租赁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合 计

２５００ ３１００

关联董事王志强先生、王他一先生、李海滨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３０

号公告。

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３２

号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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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保荐机构亦发表了同意实施的核查意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７７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３

，

６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每股

１１．３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００４．００

万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

直接扣减的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

，

８０４．０１

万元。 原计划募集资金为

３８

，

０６２．５２

万元，超额

募集资金

７４１．４９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京都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６８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项存款管理协议。 在对募集资金管理方面认真按三方监管协议要求进行。

（二）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

上述募集资金在中国民生银行首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并按照相关要求及规定进行规范管理

和使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存储余额情况为：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及账号 账户余额 专户余额与募集资金余额存在差异原因说明

中国民生银行首体支行

０１３３０１４１７００１２２０５ ４，８３０．０９

万元

其中利息收入

：１，０９６．９０

万元

，

手续费支出

：２，

５９２．６１

元

。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完成，实际投资的总金额为

３５

，

０７０．５６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实施情况

全聚德前门店装修改造项目

４，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全聚德王府井店扩建项目

（

租赁房产

） １，２０９．７６ １，２０９．０６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新建北京通州直营店项目

１，２０９．３３ １，１１４．０２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新建青岛直营店项目

４，３８８．０７ ４，３９１．８０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丰泽园饭店装修改造项目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增资三元金星实施升级改造项目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新建北京望京直营店项目

（

变更后

） １，１７７．７９ ９０４．９８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新建郑州直营店项目

５，４１３．１２ ５，２４３．７９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仿膳食品生产基地升级改造项目

（

变更后

） ４７６．６６ ４７６．６６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全聚德王府井店扩建项目

（

购买房产

） １０，９８１．３３ １０，９５２．３７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北京全聚德配送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

变更后

） ２９７．７２ ２９７．７２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仿膳食品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

变更后

） １，８８０．６８ １，８８０．１６

项目建设已完成

，

已投入运行

合计

３５，６３４．４６ ３５，０７０．５６

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实施完毕

。

剩余募集资金

３，７３３．４５

利息收入

１，０９６．９０

扣除手续费

０．２６

节余募集资金

（

含利息收入

） ４，８３０．０９

四、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实施完毕， 累计使用资金

３５

，

０７０．５６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为

３

，

７３３．４５

万元；加上募集资金历年存放利息收入

１

，

０９６．６４

万元（减金融手续费支出

２５９２．６１

元），专户存款实际余额为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

五、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１．

公司根据拟投资开发项目的具体情况调整了投资方式，将新建望京店项目的实施方式由买房变更为租房，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该项目原拟总投资

３

，

６０５．８５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３

，

５５５．８５

万元和铺底流动资金

５０

万元，变更后实际总

投资

９０４．９８

万元，比预计投资节省了

２７００．８７

万元。

２．

新建郑州店项目在装修改造过程中，减少了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节省了项目费用

１６９

万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鉴于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节

余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全部用作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符合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作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郑重承诺：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七、相关意见

（一）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张鹏、吴喻慧出具了《关于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意见》，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拟以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促进公司发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

案》，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１１

号公告。

公司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在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关联交易中，预计公司与

首旅集团在

２０１１

年签订生产销售月饼及相关产品，及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务的协议，合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今年中秋节前首旅集团及其下属饭店、酒店、旅行社对公司月饼的订购增加，公司向首旅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的月饼销量增长，使得产品和服务交易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过原先预计金额，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实际发生

１４１４．９７

万元。

公司与首旅集团在有关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中， 预计发生房屋租金总额上限限额设定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未超过原先预计金额。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调整后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生产销售月饼及相关产

品

、

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

务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０６．９５ ０．６７

小计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０６．９５ ０．６７

房屋租赁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５２８ ５２８ ５２８ １２．５８

华燕商业有限公司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０９．２０ ２．６

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 ２００ ８３．３３ １．９９

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

公司

３００ ３００ ０ ０

小计

１１４１ １１４１ ７２０．５３ １７．１７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强；注册资本

２３６８６７

万元，经营范围：受市政府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项目投资；饭店

管理；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服务；房地产项目开发；商品房销售；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１０

号

３

层；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３

，

５２５

，

２５１

，

２１５．９２

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２５６

，

４９０

，

９１５．１５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０

，

９３３

，

９７８

，

９２７．２４

元、净利润为

８７７

，

１１９

，

２２０．５７

元。

２．

华燕商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同欣；注册资本贰佰万元；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珠宝首饰、化妆品、工艺美术品等；住所哈

尔滨市道里区透笼街

３３

号。

３．

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俊贤；注册资本：

３０７６

万元；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业、场地租赁、食品

工业专用设备的开发、制造；技术培训；劳务服务等；住所：北京市宣武区前门西河沿

２１７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１

，

７１１

，

８９７

元；净资产为

５５

，

３９６

，

３９６．３

元；营业收入为

８３３

，

３３３．３３

元、净利润为

２９

，

４９５

，

７０１．７９

元。

４．

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灏；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住宿、餐饮等；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

４４

号；截

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９

，

４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５

，

９４１

万元，收入

１１

，

１３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５２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１．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２．

华燕商业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黑龙江华龙广场有限公司旗下的控股子

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３．

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

关系的情形。

４．

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首都旅游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三）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总额

公司与首旅集团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额

４１４．９７

万元。

（四）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历年来均未发生未向公司支付款项而形成坏账的情况，信用状况好、履约能力强。 根据关联方经

营状况以及与公司合作的经验，

２０１１

年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超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超过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皆为销售或提供综合服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遵循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的交易原则： 公司和首旅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约定范围内的交易的定价原则， 原则的优先级别依次为：“政府定

价”、“政府指导价”、“市场价”、“协议价” 。 “市场价”是同类情况下，本公司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发生交易时的

一般价格。 在没有前三项定价原则指标的情况下，可以参考过往交易中的价格，按“协议价”定价。 超出预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均依据原约定的定价政策、结算方式等条款进行，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

的整体利益，未导致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失，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在今后提高内部监控系统并完善相关制度，保证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性。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首旅集团旗下的餐饮企业，与以吃、住、行、游、购、娱为主要业务的控股股东及其下属饭店、酒店、

旅行社等关联方，在产业链条上存在关联性和互补性，交易价格公允，未发生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各关联

方在业务上的往来合作能够为双方带来效益。 公司严格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经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和《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为期三年）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超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

预计范围的议案》，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１

年超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

２０１１

年超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２０１１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经

认真核查，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的运营方式和定价原则未发生变更，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回避后表决通过，董事会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监事有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云程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因此，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０．０９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会

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公司

５１７

会议室（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

２１７

号）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二、会议审议的事项

１．

《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

代理人。

２．

本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

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３．

股东可以采取信函、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以前送达或传真至公

司证券部），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五、登记时间和地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

１．

联系人：唐颖 金朝

２．

登记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

２１７

号

５０７

办公室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１０００５１

）

３．

电 话：

０１０－８３１５６６０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３１５６８１８

４．

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５．

授权委托书及回执附后。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该会议所议事项按下述指示进行表决：

序 号 表 决 事 项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２

《

关于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权证号（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出席人电话：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

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本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司献民先生担

任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３６

人，代表的股份总

数为

７

，

２７３

，

８２０

，

１３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０９％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内容

参加表决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率

［

注

１］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

《

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股票

增值权计划

》

７，２７３，８２０，１３９ ７，０５４，１７３，２３９ ２１９，４４７，１００ １９９，８００ ９６．９８０３％

２、

审议

《

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股票

增值权首次授予计划

》

计划的制定依据及目的

７，２７３，８２０，１３９ ７，０５４，６９５，５９８ ２１８，８８２，５４１ ２４２，０００ ９６．９８７５％

３、

审议关于

《

授权董事

会办理

Ｈ

股股票增值权

计划相关事项

》

的议案

７，２７３，８２０，１３９

７，０８４，４２５，５３９ １８９，２１１，４００

１８３，２００ ９７．３９６２％

普通决议案

４、

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１

聘任袁新安先生为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７，２７３，８２０，１３９

７，２３８，１８６，５４７ ３５，４６１，７４２ １７１，８５０ ９９．５１０１％

４．２

聘任刘长乐先生为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

７，２７３，８２０，１３９ ７，２７３，３００，３３９

３４７，９５０ １７１，８５０ ９９．９９２９％

５．

审议修改

《

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薪酬管理制度

》

７，２７３，８２０，１３９ ７，２７２，１７８，１８９ １，４５８，９５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９９．９７７４％

注

１

：赞成率是指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率。

其中，第

１

、

２

、

３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第

４

项议案各子议案的表决采用累

积投票制。

以上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现由

１１

名成员组成，其中司献民先

生、王全华先生、袁新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谭万庚先生、张子

芳先生、徐杰波先生、陈振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贡华章先生、魏

锦才先生、宁向东先生、刘长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袁

新安先生和刘长乐先生的任职时间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袁新安先生和刘长乐先生的薪酬将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确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点票监察员［注

２

］。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郑怡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注

２

：本公司的投票结果须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毕马

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只限于应本公司要求执行若干程序，以确定本公司编

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本公司收集并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投

票表格相符。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就此执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核数准

则》、《香港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所进行的审核应

聘服务，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出

任何审计验证方面的确认或提出意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航明珠大酒店

４

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 应到

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 董事张子芳因公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陈振友代为

出席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同意增补独立董事刘长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

员。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000413

证券简称：宝石

A

公告编号：

2011-028

200413

宝石

B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周波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１５

人，代表股份数为

１１９

，

６７４

，

５５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３１．２５％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５

名，代表股份数为

１１３

，

１７１

，

８８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２９．５５％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１０

人，代表股份数为

６

，

５０２

，

７２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１．７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６７４

，

５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１３

，

１７１

，

８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６

，

５０２

，

７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２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李兆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９

，

６７４

，

５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１３

，

１７１

，

８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６

，

５０２

，

７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宋风波 金树刚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000413

证券简称：宝石

A

公告编号：

2011-029

200413

宝石

B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第十三次现场会议。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电话方式向公司董

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兆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战略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同意增补李兆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战略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旭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东旭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安装

工程合同

＞

的议案》。

同意河北旭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兆廷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将抵债铂铑合金零部件进行处置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为了清收不良债权， 公司从石家庄宝石电真空玻璃有限公司抵进

２０

件铂铑合

金贵金属零部件 （共计含纯铂

２６９４３８．０１２

克、 纯铑

２９５７２．３４８

克， 抵偿价值为

１０３

，

５１０

，

９０４．５９

元人民币），抵债时公司曾承诺两年内变现。 为及时回笼资金，确保公司利益，公司

董事会授权经理层根据市场行情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底前，通过贵金属交易市场或其它方式将抵

进的铂铑合金贵金属零部件变现处理。

变现处理后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增加公司收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实现资产的有效

利用，化解公司经营风险。 在处置过程中，如交易金额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

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 审议并通过了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000413

证券简称：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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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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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

B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

开第十二次会议。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话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孟雄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核并通过了 《关于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旭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

安装工程合同

＞

的议案》。 同意河北旭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监事会认为：此项交易定价公正合理；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交易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实施此项交易可增加公司利润，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且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000413

证券简称：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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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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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１

、公司或本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

、旭宝公司：河北旭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３

、东旭集团：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４

、宝石集团：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旭宝公司与东旭集团签署《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

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东旭集团委托旭宝公司承担石

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包括生产线的

ＬＥ

区设备、研

磨区设备、检验区设备、电气系统等）的安装工程。

２

、关联关系介绍

鉴于东旭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宝石集团的控股股东，持有宝石集团

７０％

的股份，旭

宝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有关规定，东旭集团

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六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河北旭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

的议案》， 同意河北旭宝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

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次交易无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石家庄桥东区汇通路

１８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石家庄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注册资本：

３８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

部件产品的生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零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机电设备的安装。

２

、历史沿革：东旭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是一家拥有实体资质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目

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光电显示、太阳能电池和绿色照明等五大产业集群的大型高科技企业

集团。 东旭集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套

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生产技术，且产品质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并已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ＰＤＰ

玻璃基板生产技术。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石家庄市国资委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股权转让合同》，目前宝石集团国有股权转让产权过户及工商注册变更已经完成。 东旭

集团持有宝石集团

７０％

的股权，东旭集团成为宝石集团的控股股东。

３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旭宝公司与东旭集团签署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

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根据该合同的约定，东旭集团委托旭宝公司承担石家庄旭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后加工主线（包括生产线的

ＬＥ

区设备、研磨区设备、检

验区设备、电气系统等）的安装工程。 安装总价

１１８０

万元。

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其定价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未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旭宝公司具有机电设备、管道、电气仪表等安装经营能力及丰富安装施工经验，有能

力开展业务合作，提供安装工程施工服务。 东旭集团认定其安装施工工程质量完全满足

其生产方面的需求。 本次关联交易在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交易

价格，并且签署相应的法律文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末，公司与东旭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００９

万元（含本次交易金额

１１８０

万元，其中

１８２９

万元的关联交易已经经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３．６４％

。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此项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与东旭集团的关联交易表示赞成，发表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旭宝公司的持续经营及发展； 交易定价客观

公允；关联交易协议的决策程序和签署行为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

易表示赞成。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４

、旭宝公司与东旭集团签订的《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ＴＦＴ

玻璃基板生产线

后加工主线安装工程合同》。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５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６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晋西

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马鞍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

●

投资期限：长期投资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

开。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参加表决的董事应为

１１

名，实为

１０

名，王进忠董事因公出国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规定。

在保证董事充分表述意见的前提下，经表决，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资公司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并

签署出资人协议、审议合资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的

１０

人，反对的

０

人，弃权的

０

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西”或“公司”）和马鞍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为加强战略合作，共同开拓国内外轨道交通装备

市场， 各出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共同设立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参加表决的董事应为

１１

名，实为

１０

名，王进忠董事因公出国未能参加本

次会议。 在保证董事充分表述意见的前提下，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合资公司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并签署出资人协议、审议合

资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的

１０

人，反对的

０

人，弃权的

０

人。

（三）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设立合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尚需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公司批复。

二、出资人的基本情况

（一）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企业，在中国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２８９３

）。

法定地址：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治路

４３６

号科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照智

注册资本：

３０

，

２２３．８

万元

经营范围：铁路车辆配件、车轴、精密锻造产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

服务；设备维修；非标准设备设计、制造、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原

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企业，在中国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５４５

）。

法定地址：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九华西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苏鉴钢

注册资本：

７７０

，

０６８１

，

１８６

元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与产品销售，焦炭及煤焦化产品、

耐火材料、动力、气体生产及销售，码头、仓储、运输、贸易等钢铁业相关的业

务；钢铁产品延伸加工、金属制品生产及销售，钢结构、设备制造及安装，汽车

修理及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建筑安装，建筑装饰；技术、

咨询及劳务服务；进口产品分销。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公司出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

马钢出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

经营范围：国内外铁路需要的各类货车轮轴、客车轮轴、城市轨道交通用

轮轴、高速动车组轮轴和机车轮轴等全谱系轮轴的研发、制造、维修、商贸、物

流；以及转向架等轨道交通装备的研发、制造、商贸。

项目投资总额：

１２

亿元（以最终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投资总额

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由合资公司自筹解决。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枣博士”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公布了在商

标异议复审、争议案件中认定的驰名商标名单，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枣博士”商标（类别及使用商品

／

服务：第

２９

类，干枣）

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公司的“枣博士”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有利于公司的知识产权保

护，提高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知度，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至此，公司已拥有“好想你”、“枣博士”两个驰名商标。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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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１００

号）及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关于发布《深圳市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管理办法》的公告（深国税公告

２０１１

第

９

号），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１７％

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

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返还。

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于日前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

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退（抵）税批复的通知》（深国税南 退抵税﹝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７

、

１７０４

、

１７０５

、

１７０７

、

１７０８

、

１７０９

、

１７１３

、

１７１６

、

１７１７

号），经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决定对深圳市万凯达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软件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深圳市万凯达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１２

，

３５６

，

１４２．６５

元，该部分退税所得将相应增加深圳市万凯达

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O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